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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0 证券简称：渤海汽车 公告编号：2021-045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判决，公司控股子公司获得胜诉
● 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借款本息合计 5,504,000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对案件所涉及借款本

金全额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本次判决及后续的执行情况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5 日披露《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

讼的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滨州经济开发区博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海小贷”或“原告”）
因与多位债务人发生借款合同纠纷， 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近日博海小贷收到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出具的《民事判决书》，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与债务人之一曹忠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判决，
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判决涉及案件基本情况
曹忠娥分别于 2020年 5月 26日、7月 10日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向原告借款共计 500 万元。 合

同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 1.68%，逾期利率为借款利率上浮 100%。 曹忠娥未履行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博海小贷向法院提起诉讼。

各方当事人情况：
原告：博海小贷；
被告：曹忠娥及相关保证人等
二、判决情况
近日博海小贷收到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1.曹忠娥偿还博海小贷借款本金 500 万元、利息 504,000 元及逾期利息（截至 2021 年 1 月 9 日逾

期利息为 36,000元， 自 2021年 1月 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 逾期利息以 500 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24%计算）；

2.曹忠娥向博海小贷支付诉讼保全担保费 5,340元；
3.保证人滨州市耀阳商贸有限公司（简称“耀阳商贸”）对上述判决 1、2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耀阳商贸股东王新军对耀阳商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保证人赤峰市拓扑轻奢酒店有限公司（简称“赤峰拓扑”）云星智选假日酒店分公司对上述判决

1、2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承担保证责任，赤峰拓扑承担清偿责任；赤峰拓扑股东孙
雨薇对赤峰拓扑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驳回博海小贷其他诉讼请求。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已对上述案件所涉及借款本金全额计提贷款减值准备，本次诉讼的

判决及后续执行情况不会对公司的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形成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8月 27日

证券代码：600929 证券简称：雪天盐业 公告编号：2021-113
债券代码：110071 债券简称：湖盐转债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8月 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时代阳光大道西 388 号轻盐阳光城 A 座 3 楼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8,415,4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214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冯传良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6人，董事李志勇、代启智、陈诚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3人，监事刘发云、何缨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刘少华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8,412,009 99.9994 3,400 0.000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拟向控股子公司河北永大食盐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和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9,869,136 98.5718 57,100 0.0095 8,489,173 1.418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拟向控股子公
司河北永大食盐有
限公司提供借款和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26,334,902 75.4988 57,100 0.1636 8,489,173 24.337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共 2项议案，其中第 2项议案对 5%以下股东投票情况进行单独统计。 议案 1 为特

别决议议案，已经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智、徐小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27日

证券代码：605338 证券简称：巴比食品 公告编号：2021-031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2021年 8月 16日通过电话、邮
件、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会平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8月 2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

定披露媒体上的《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8月 2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

定披露媒体上的《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7日

公司代码：605338 公司简称：巴比食品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巴比食品 60533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钱昌华
电话 021-57797068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茸江路 785号
电子信箱 jituanban@zy1111.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249,132,158.19 1,991,142,948.26 1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805,622,952.52 1,634,111,976.87 10.5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95,077,827.71 353,956,418.17 6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11,190,975.65 55,716,683.33 27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724,027.98 39,618,010.09 45.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3,279,848.61 71,914,560.10 -12.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14 7.50 增加 4.6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5 0.30 1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5 0.30 183.33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50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 限 售
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刘会平 境内自然人 40.80 101,193,300 101,193,300 无 0
丁仕梅 境内自然人 7.67 19,027,800 19,027,800 无 0
天津会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5.65 14,003,142 14,003,142 无 0

嘉华天明（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5.25 13,020,000 13,020,000 无 0

天津中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4.15 10,296,429 10,296,429 无 0

天津巴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4.15 10,296,429 10,296,429 无 0

潘和杰 境内自然人 2.79 6,919,200 6,919,200 无 0
丁仕霞 境内自然人 2.79 6,919,200 6,919,200 无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一组合 其他 1.30 3,234,264 0 无 0
金汪明 境内自然人 0.98 2,429,957 2,429,957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刘会平和丁仕梅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刘会平和丁仕梅系夫妻关系，
丁仕霞和丁仕梅系姐妹关系。 刘会平系天津巴比、天津会平、天津
中饮的有限合伙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任何关
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5338 证券简称：巴比食品 公告编号：2021-032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1年 8月 26日，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16日通过电话、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金汪明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
钱昌华女士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提出如下审核意见：（1）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

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2）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
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因此，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8月 2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
定披露媒体上的《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
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
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8月 2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
定披露媒体上的《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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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第十五号—食品制造（2020 年修订）》的相关要求，现将 2021 年半年度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
下：

2021年 1-6月营业收入为 595,077,827.71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 594,614,758.25元,占营业收入
99.92%；其他业务收入为 463,069.46元，占营业收入 0.08%。

一、营业收入分产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占比
食品类收入: 534,504,616.04 89.82%
其中：面点类： 197,634,555.17 33.21%
馅料类： 163,904,673.05 27.54%
外购食品类： 172,965,387.82 29.07%
包装及辅料: 39,143,512.18 6.58%
服务费收入: 20,966,630.03 3.52%
其他: 463,069.46 0.08%
营业收入合计： 595,077,827.71 100%

二、营业收入分渠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占比
特许加盟销售 491,446,259.77 82.59%
直营门店销售 10,200,443.87 1.71%
团餐渠道销售 87,618,964.41 14.72%
其中：经销商 15,837,308.19 2.66%
其他 5,812,159.66 0.98%
营业收入合计： 595,077,827.71 100.00%

三、营业收入分地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区域 金额 占比
华东 545,382,305.20 91.65%
华南 37,317,836.24 6.27%
华北 11,773,119.96 1.98%
其他 604,566.31 0.10%
营业收入合计： 595,077,827.71 100.00%

四、报告期经销商变动情况
单位：家

区域
2021年度 1-6月
期初数量 增加数量 减少数量 期末数量

华东 15 - 2 13
合计 15 - 2 13

五、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无。
特此公告。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月 27日

证券代码：605338 证券简称：巴比食品 公告编号：2021-034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和《上

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一号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规定，将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1 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223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20 年 9 月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20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12.72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8,864.00 万元，
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 4,459.21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 74,404.79 万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
2020年 9月到账。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容诚验字[2020]230Z0189
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3,086.56 万元，其中：（1）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5,622.36 万元；（2）2021 年 1-6 月实际使用募集资金项目 7,464.20 万
元。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累计获得的理财收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等的净额为 830.53 万
元，其中：（1）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获得的理财收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等的净额
为 37.18万元；（2）2021年 1-6月累计获得的理财收益、 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等的净额为 793.35
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募集资金余额合计为 42,148.76 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8,048.76 万元，尚未到期的现金管理产品金额 34,100.00万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要求，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
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
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20 年 9 月 29 日，本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吴中支
行”）和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宁波银行吴
中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75080122000379015、75080122000379224、75080122000378748、
75080122000378957、75080122000379168、75080122000378804、75080122000379377、
75080122000379433）。 三方监管协议与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
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使用
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南京中茂
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中茂”）于 2021 年 2 月 5 日与宁波银行吴中支行、保荐机构国元证券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由全资子公司南京中茂在宁波银行吴中支行开设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账号：75080122000415834）。 本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账户类型 余额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75080122000379015 监管户 22,733,437.45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75080122000379224 监管户 10,243.06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75080122000378748 监管户 2,091,293.3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75080122000378957 监管户 1,519.6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75080122000379168 监管户 19,585,296.53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75080122000378804 监管户 3,327,847.18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75080122000379377 监管户 6,359,290.9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75080122000379433 监管户 21,286.0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75080122000415834 监管户 26,357,421.80
合 计 80,487,635.88

三、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本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33,086.56万元，

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 年 10 月 2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8,434.81 万
元。置换金额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容诚专字[2020]230Z2282号《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鉴证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
见。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召开 2020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9,4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
分别对上述议案发表同意的意见。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7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均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并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召
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不影响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以及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 46,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的收益，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 上述资金使
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可在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
机构分别对上述议案发表同意的意见。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发行主体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理财收益 （万
元）

是 否 到
期 期末余额（万元）

1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吴中支行

银行定期
存款 8,200.00 2020 年 11 月

6日
2021 年 2 月 6
日 67.718897 是 -

2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吴中支行

银行定期
存款 37,067.65 2020 年 11 月

6日
2021 年 5 月 6
日 630.15005 是 -

3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吴中支行银行存款 3,000.00 2020 年 11 月

16日
2020 年 12 月
23日 9.095833 是 -

4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吴中支行

银行定期
存款 1,500.00 2021 年 2 月 7

日
2021 年 5 月 7
日 12.75 是 -

5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吴中支行

银行定期
存款 2,000.00 2021 年 2 月 7

日
2021 年 8 月 7
日 - 否 2,000.00

6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吴中支行

银行定期
存款 5,100.00 2021 年 5 月 6

日
2021 年 8 月 6
日 - 否 5,100.00

7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吴中支行

银行定期
存款 4,000.00 2021 年 5 月 6

日
2021 年 11 月
6日 - 否 4,000.00

8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吴中支行

银行定期
存款 5,000.00 2021 年 5 月 7

日
2021 年 8 月 7
日 - 否 5,000.00

9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吴中支行

银行定期
存款 18,000.00 2021 年 5 月 7

日
2021 年 11 月
7日 - 否 18,000.00

合计 83,867.65 719.71478 34,100.00
（五）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经综合考虑所处行业情况、市场形势及公司战略、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使用部分
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将原拟投入“生产线及仓储系统提升项目”

“食品研发中心和检测中心建设项目”的全部募集资金 22,567.65 万元与原拟投入“信息化建设项目”
和“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 5,212.35 万元，即 27,780.00 万元募集资金（占募集资金
净额的 37.34%）和上述募集资金累计产生的利息净收入及理财收益（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
准）投资至新项目“巴比食品南京智能制造中心一期项目”。 新项目总投资额为 30,281.20万元，其中拟
以募集资金投入 27,780.00 万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中茂实施。 同时为推进新项目建设，新项目拟
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27,780万元拟作为向实施主体南京中茂的增资，增资后南京中茂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增加至 30,780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对全资子公司南京中茂的增资并完成注册资本的变更
登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3 月 11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以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实
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新项目“巴比食品南京智能制造中心一期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564.41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2：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

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附表 1：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7日
附表 1：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21年 6月 30日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4,404.79 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464.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7,78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086.5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7.34%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1)

报 告
期 内
投 入
金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
＝(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4)
＝(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报告
期内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巴比食品智能化厂房
项目 无 18,00

0.00
18,00
0.00

18,000.
00

3,490.0
6 13,836.

69
-4,
163.31

76.87

项 目 厂
房 及 大
部 分 设
备 已 于
2021 年
4 月 达
到 预 订
可 使 用
状态，其
余 设 备
预 计 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前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态

-31.
79

不适
用 否

生产线及仓储系统提
升项目 有 16,69

9.08 — — — — — — 已变更 不适
用

不适
用 是

直营网络建设项目 无 500.00 500.00 500.00 — — -500.00 — 2023 年
12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食品研发中心和检测
中心建设项目 有 5,868.

57 — — — — — — 已变更 不适
用

不适
用 是

品牌推广项目 无 6,000.
00

6,000.
00

6,000.0
0

1,363.4
7

1,639.2
0

-4,
360.80 27.32 2023 年

12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信息化建设项目 有 4,387.
06 600.00 600.00 24.79 24.79 -575.21 4.13 2023 年

12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项
目 有 7,950.

08
6,524.
79

6,524.7
9 21.48 21.48 -6,

503.31 0.33 2023 年
12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无 15,00
0.00

15,00
0.00

15,000.
00 — 15,000.

00 — 100.0
0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巴比食品南京智能制
造中心一期项目 有 27,78

0.00
27,780.
00

2,564.4
1

2,564.4
1

-25,
215.59 9.23 2022 年

12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74,40
4.79

74,40
4.79

74,404.
79

7,464.2
0

33,086.
56

-41,
318.23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本报告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产品
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巴比食品智能化厂房项目中厂房及大部分设备已于 2021年 4月达到预订可使用状态，并于
2021年 5月开始了试生产，其余设备预计在 2022年 12月 31日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附表 2：
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截止日期：2021年 6月 30日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报 告
期 内
投 入
金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
＝(2)-(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
(4)＝
(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报
告
期
内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巴比食品南
京智能制造
中心一期项
目

生产线及仓储系
统提升项目

27,78
0.00

27,78
0.00

27,780.
00

2,564.
41

2,564.
41

-25,
215.59 9.23 2022 年

12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食品研发中心和
检测中心建设项
目

信息化建设项目
（部分金额）

电子商务平台建
设项目（部分金
额）

合计 — 27,78
0.00

27,78
0.00

27,780.
00

2,564.
41

2,564.
41

-25,
215.59 9.23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详见本报告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证券代码：600109 证券简称：国金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1－65
债券代码：188646 债券简称：21国金 C1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

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632 号）文批复，同意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0亿元次级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根据《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基
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10亿元（含），发行期限为 3年期。

本期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100元，全部采用网下面向专业投资者簿记建档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21年 8月 26日结束， 实际发行规模 8 亿元， 期限 3 年， 票面利率为

3.65%。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109 证券简称：国金证券 公告编号：2021-66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8月 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95号成证大厦 16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82,696,9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492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

事长冉云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620,819 98.6693 13,074,139 1.3304 2,000 0.0003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607,819 98.6680 13,086,339 1.3316 2,800 0.0004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607,819 98.6680 13,086,339 1.3316 2,800 0.0004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607,819 98.6680 13,086,339 1.3316 2,800 0.0004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607,819 98.6680 13,076,339 1.3306 12,800 0.0014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607,819 98.6680 13,086,339 1.3316 2,800 0.0004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620,819 98.6693 13,073,339 1.3303 2,800 0.0004

2.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795,168 98.6871 12,888,990 1.3115 12,800 0.0014
2.08、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620,819 98.6693 13,072,339 1.3302 3,800 0.0005

2.09、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638,619 98.6711 13,054,539 1.3284 3,800 0.0005

2.10、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623,119 98.6695 13,070,039 1.3300 3,800 0.0005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620,819 98.6693 13,042,339 1.3271 33,800 0.0036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777,268 98.6852 12,869,090 1.3095 50,600 0.0053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3,803,398 99.0949 8,859,760 0.9015 33,800 0.0036

6、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有关董事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637,619 98.6710 13,025,539 1.3254 33,800 0.0036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9,620,819 98.6693 13,025,539 1.3254 50,600 0.005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
类和面值 173,275,849 92.9766 13,086,339 7.0218 2,800 0.0016

2.02 发行方式及发
行时间 173,275,849 92.9766 13,086,339 7.0218 2,800 0.0016

2.03 发行对象和认
购方式 173,275,849 92.9766 13,086,339 7.0218 2,800 0.0016

2.04
定价基准日、发
行价格及定价
原则

173,275,849 92.9766 13,076,339 7.0165 12,800 0.0069

2.05 发行数量 173,275,849 92.9766 13,086,339 7.0218 2,800 0.0016

2.06 限售期 173,288,849 92.9835 13,073,339 7.0149 2,800 0.0016

2.07 募集资金数额
及用途 173,463,198 93.0771 12,888,990 6.9159 12,800 0.0070

2.08
本次发行股票
前滚存未分配
利润的安排

173,288,849 92.9835 13,072,339 7.0143 3,800 0.0022

2.09 上市地点 173,306,649 92.9931 13,054,539 7.0048 3,800 0.0021

2.10 决议的有效期 173,291,149 92.9848 13,070,039 7.0131 3,800 0.0021

3
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
票预案的议案

173,288,849 92.9835 13,042,339 6.9982 33,800 0.0183

7

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
票摊薄即期回
报、填补措施及
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

173,288,849 92.9835 13,025,539 6.9892 50,600 0.027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1、议案 2、议案 3、议案 4、议案 5、议案 6、议案 7，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

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浒、唐琪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27日

公司代码：601519 公司简称：大智慧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智慧 60151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申睿波 岳倩雯
电话 021-20219988-39117 021-20219988-39117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428号 1号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428号 1号楼
电子信箱 Ir@gw.com.cn Ir@gw.com.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179,771,381.25 1,975,521,413.84 1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18,000,534.59 1,516,853,797.43 0.0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39,062,535.32 265,114,721.36 2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16,295.96 -22,446,34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8,500,862.47 -24,325,360.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06,210.13 -148,771,088.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3 -1.54 增加 1.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11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6,23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张长虹 境内自然人 34.75 704,792,657 0 质押 70,000,000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0 298,155,000 0 质押 238,230,000

张婷 境内自然人 4.19 85,025,402 0 无

张志宏 境内自然人 2.53 51,238,600 0 无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1 10,405,400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49 9,947,036 0 无

冯文渊 境内自然人 0.36 7,311,000 0 无

杨红军 境内自然人 0.22 4,445,700 0 无

张晓峰 境内自然人 0.19 3,833,800 0 无

顾雅婷 境内自然人 0.17 3,511,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控股股东张长虹先生与
公司第三大股东张婷女士系兄妹关系； 与公司第四大股东张志宏先
生系兄弟关系； 第二大股东湘财股份有限公司和第五大股东浙江新
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同一实控人控制。 除上述情况外，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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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8月 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路 1398号金台大厦 8楼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0,953,5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5144

注：2020年 12月 13日，柴琇女士与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并
于同日出具了《放弃表决权承诺函》。 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和柴琇女士的承诺，截至目前，柴琇女士
已放弃所持有的公司 76,103,632股股份表决权， 柴琇女士一致行动人吉林省东秀商贸有限公司已放
弃所持有的公司 5,280,000股股份表决权。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不包含上述
已放弃表决权的股份。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柴琇女士以董事长身份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妙可蓝多食

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2 人，董事罗彦先生、崔海女士，独立董事韦波女士、苏波先生、孙立

荣女士因疫情防控和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监事会主席邹士学先生、王玉红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谢毅女士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953,473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

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高平、邓颖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26日


